外事处关于实施“海外院士专项”具体要求的通知

各院、系外事秘书：
2011年学校设立了聘请短期外国专家 “海外院士专项”（A类），为了帮助该项目的实施和提高聘请效益，特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通知获得该类项目的负责老师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 尽早确定外专来访时间，做好外专来访的具体安排，并提前通知外事处；

2、 外专学术讲座的通知（包括题目、时间、地点等）根据情况上院、系或校网，并提交外事处；
3、 有关学术讲座、座谈和其他学术活动的宣传材料及照片及时提交外事处；

4、 外专访问结束后及时提交“浙江大学海外院士专项聘请外国专家成果报告表”（见附件）。
5、 按规定提供报销材料和报销接待的费用。

外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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